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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平興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處理要點 
                                       

                                      98年 5月 6日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月 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4月 7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6月 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辦理超額教師介聘，依據「教師法」第十五條及「桃園市國民中學超額    

        教師介聘作業實施要點」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超額教師計算方式如下： 

          超額教師總數＝現有編制教師數－次學年度預估班級數之應有編制教師數－各類離職人

員數 (控管、退休、介聘……等)，其超額科目及人數的核算，應依據教師當學年扣除從

事各項校內職務或業務後之授課時數來計算。 

 

        本校教務處於前項超額教師總數確定後，應依「桃園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

並檢附相關資料移送人事室提交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 

    三、為維護留職停薪教師(適用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1項各款)之權益，除須能於當

年度八月一日復職，並提出復職申請者外，不適用本要點。 

四、超額教師科目之認定，以學校產生超額時，該學年度應聘之科目為準；如該學年以第二專

長任教之教師，得以應聘或任教科目擇優選擇。若教師經教評會同意轉科後，為避免影響

轉科後之原科目教師權益，轉科教師積分計算將依照轉任後之新科目年資計算，之前原科

目各項積分均歸零。但本規定修改部分不溯及既往，故在 104學年度以前轉科完畢同仁，

積分計算可加計之前積分。 

 

        前項「採用第二專長任教科目者，須具備該專長證書並實際授課起算，最近五年內累積三

年達到總授課時數二分之ㄧ以上。」為基本門檻，但年資計算以第二專長開始任教的學年

度開始計算，職務和考績及競賽加分實教實算（含五年以前有任教該科目的年資與職務及

競賽加分）。 

    五、超額教師介聘順序： 

      以自願超額者優先，依積分辦理，積分高者優先。無自願超額者時，依積分辦理，積分低

者優先。 

        本校不得為達成處理不適任教師之目的，而違反本要點，以任何形式強迫教師 

        自願。 

 

        前項「採用第二專長任教科目者，須具備該專長證書並實際授課起算，最近五年內累積三

年達到總授課時數二分之ㄧ以上。」為基本門檻，但年資計算以第二專長開始任教的學年

度開始計算，職務和考績及競賽加分實教實算（含五年以前有任教該科目的年資與職務及

競賽加分）。 

    六、積分計算： 

      (1)職務積分： 

          1.在本校兼任各處( 室 )主任，每滿一年給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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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本校兼任組長( 含代理主任 )、副組長、每滿一年給 3分。 

          3.在本校擔任行政助理，每滿一年給 1分。 

          4.在本校兼任導師，每滿一年給 3分。 

          5.在本校兼任級導師，每滿一年給 1分。 

          6.在本校兼任各領域召集人，每滿一年給 1分。 

          7.在本校兼任童軍團長，每滿一年給 1分。 

          8.在本校兼任輔導教師，每滿一年給 1分。  

          9.在本校兼任圖推教師，每滿一年給 1分。 

          10.在本校授課本土語(限非本土語領域教師) 達該語別開課總時段 

             二分之ㄧ以上，每滿一年給 0.5分。 

          11.在本校實施雙語課程達開課總節數二分之ㄧ以上，每滿一年給 

             0.5分。 

          12.在本校指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者（該競賽項目以無外聘教師為原則），得檢具證明文

件經本校教評會審查通過，酌予加分   

          13.在本校曾參加校外各項教學競賽者，得檢具證明文件經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酌予加

分。 

          14.前二款之教評會審查原則如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發之獎項，縣級每項 0.5 分，

省或直轄市級每項 1分，全國或臺灣區級每項 2分，國際級每項 3分，同一事實之獎

項不得重複計算；另同一學年度各獎項合計最高採計 3分。 

      (2)考績積分： 

          1.年終考核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者，每年給 2

分。 

          2.年終考核考列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者，每年給 1

分。 

          3.另予考核者依前二項分數減半給分。 

      (3) 前述積分限經本校聘任之合格教師期間始得採計，另兼任職務可併計曾任之畸零月數(以

30日核算 1個月，未滿 30日不予採計)，如滿 6個月以上未達 1年者，減半給分，未滿 6

個月不予給分。 

          如有同時兼任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職務者，應擇一採計。 

          本校服務年資之計算，應採計於本校任教時應徵入伍服兵役之年資，其他留職停薪之年資

則不予採計。 

    七、超額教師應親自填寫市內介聘申請表，並依科別、積分高低、志願依序以電腦介聘方式辦

理。未依規定繕填積分表者，由本校核算其積分送聯服小組審查，依科別、積分高低介聘

至有缺額之學校，當事人不得異議。 

    八、本市各國中各科缺額如無法容納本校超額教師時，本校得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協調之科目人

數另行擇科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另超額教師介聘後，如再有超額教師，仍依本要點續辦第

二次超額教師介聘。 

    九、超額教師介聘後，本校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前因增班或其他因素致教師出缺 

        時，超額介聘至他校之教師，依其意願得申請優先回本校服務，如有多人申請 

       時，以在本校積分高者優先，積分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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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超額教師應依相關規定完成介聘程序，並辦妥離職手續，未依規定辦理者視同辭職。 

    十一、本要點未訂定之事項，悉依有關法令及「桃園市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實施要點」

等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